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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 
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消除对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世界人口基金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6/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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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制止童婚！ 

 童婚是侵犯人权行为。世界人口基金会与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敦促各国政

府制止童婚这一父母安排儿童与另一名儿童或成年人结婚的习俗。在大多数童婚

中，还处于童年的少女被嫁给比她们大得多的男子。童婚应当被看作在强迫和强

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其间受到压力和情绪敲诈，儿童毫无选择或没有能力给出正

式同意。因此，童婚都应被视为强迫婚姻，因为它没有得到有效同意，而且经常

还有人以为这种婚姻不必获得有效同意。童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普遍

存在，这些地区 50％以上的女孩婚龄低于 18 岁。在另外 18 个国家，主要是在亚

洲和非洲的国家），
1
 30％以上的女孩婚龄低于 18 岁。据称，促使女孩在儿童时

就结婚的重要因素包括：贫穷；保护女孩；害怕在结婚之前丧失童贞和有关家庭

声誉；以及在社会动荡时期提供稳定。
2 
统计显示，童婚在社会最贫穷的群体中

间最为普遍。
3
 

童婚的生理、社会和精神后果 

 结婚的少女极有可能被迫与比她们年龄大得多的丈夫进行性交。这对在心

理、生理和性方面往往不成熟的女童造成严重的不利健康后果。儿童新娘有可能

低龄怀孕，而母亲的年龄和生产发病率与死亡率有着密切联系。10-14 岁少女怀

孕或分娩时的死亡率比20-24 岁妇女高出四倍，15-19 岁少女的死亡率则高一倍。
4

少女的身体对于怀孕和分娩还不成熟，会造成难产和膀胱（或直肠）阴道瘘等并

发症。由于童婚而过早发生性关系（有时甚至在初经期之前），也会诱发阴道瘘。

良好的产前护理可以减少分娩并发症的危险，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年轻妻子缺

少独立性或行动自由，因而无法得到保健服务，就更加重了产妇并发症的危险和

怀孕青少年的死亡率。由于少女尚无法承担成为妻子、性伙伴和母亲的职责与角

色，童婚对其心理和个人发展有着严重的不利影响。 

 除了怀孕并发症，结婚的少女还非常容易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由于生理

和社会因素，女童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比率远高于男童。结婚少女受到的风

险更大，因为比他们年长的丈夫可能在以前的性关系中受到了感染。此外，女孩

和丈夫的年龄差异及其较低的经济地位，使其几乎无法要求丈夫采取安全的性行

为或保持忠诚。 

 结婚较早的女孩和妇女、特别是结婚时还是儿童的妇女，更容易遭受家庭暴

力，并更容易相信男子可以打妻子。另外，儿童新娘受到这种虐待，不太会采取

行动。
5
 家庭暴力严重危害妇女和女孩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及她们的生命。 

 性别不平等既是童婚的原因，也是童婚造成的后果。儿童新娘一般受教育

水平低于结婚更晚的女孩。因此，教育被看作是防止童婚的一个途径。女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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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结婚，就会丧失作出个人人生决定的独立性。早婚以及低教育水平、较多暴

力和虐待、严重的健康危险和有害的权力机制，使得女孩和女青年更容易陷入

贫穷。 

侵犯人权行为 

 童婚是侵犯人权行为，受到若干国际公约和其他文书禁止。然而，在今后十

年期间，估计可能有 1亿多名女孩在 18 岁之前结婚。
6
 

 《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声明，成年男女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

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

缔婚。 

 《关于婚姻的同意、结婚最低年龄和婚姻登记的公约》（1964 年）称，婚姻

非经当事人双方完全自由同意，不得依法缔结。各国应规定结婚之最低年龄（不

低于 15 岁），所有婚姻应由主管当局登记。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 年)声明，童年订婚和童婚应不具法

律效力，并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包括制订法律，规定结婚最低年龄，并规定婚

姻必须向正式登记机构登记。委员会 1994 年的一般建议，认为无论男女的最低

婚龄均应为 18 岁。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1990 年）禁止童婚及女孩和男孩订婚。应采

取切实行动、包括立法，规定最低婚龄为 18 岁。 

具体行动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制止童婚，包括： 

 ● 全面执行上述各项人权公约 

 ● 对童婚和强迫婚姻问题作出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弥补宗教、习俗和民

事婚姻之间的法律漏洞（《关于童婚的瓦加杜古宣言》，2003 年 10 月） 

 ● 依照《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的规定，制定法律将合法婚龄提高到18岁 

 ● 提高包括家长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对童婚的不利影响的认识 

 ● 建立安全网络，收容逃避被迫（往往具有暴力性的）婚姻的女孩和少妇 

 ● 依照《关于对儿童暴力问题的皮涅罗报告》的建议，所有国家应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并维持出生、死亡和婚姻资料登记簿（2006） 

 ● 制定法律、提供服务和信息并进行社区外联，以促进和保护性与生殖健

康以及女孩和少妇的权利 

 ● 促进两性平等以及女孩和少妇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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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关于“消除对女童的一

切形式歧视和暴力”的成果文件和决议中，作出反对童婚的严正声明。我们还敦

促妇女地位委员会将此项声明提交将于 2007 年 4 月举行的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审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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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基金会《早婚，儿童配偶》，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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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状况》，2005 年。 

 

 


